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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常生活之意义世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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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性”和爱情的关系可以解析为三个层次：（1）本质意义上的关系，指的是两个事物的本质

之间的关系。它预先假定了事物本质的存在，而为了考察两者的关系，必须首先确定它们各自的

本质特征。在这个层次上进行思考，其结果可能是形成与性和爱情有关的某种理论。（2）规范意

义上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关系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性和爱情之

间的关系”。为此，它需要确立某些标准和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规范和道德，以此为基

础，把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区分为美的和丑的、善的和恶的、正确的和错误的、高尚的和低

下的。（3）实践意义上的关系。这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的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做出的

选择或者表现出来的选择倾向，以及这些选择（或倾向）对于日常生活主体所具有的主观意义。

换句话说，它关心的是，在人们的理解和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性和爱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致力于考察的是第三个层次的关系。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虽然分别或者同时论述“性”和爱情的作品很多，但旨在探讨“性和

爱情的关系”的作品很少，而其中直接关注普通的日常生活主体，考察他们的情感世界和意义世



界的作品就更少。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追随当代研究的发展趋势，强调主体

建构的视角，着眼于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而不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突出来自日常

生活主体的声音。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因此，本研究代表着一种探索

性的努力，这是其价值之一。 

贯彻主体建构的视角，以揭示“性”和爱情在实践层次上的关系为目的的研究开始得非常之

晚。而且，目前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就广度而言，有些研究肇始于对

艾滋病流行的关注，试图解决的是一个特定的情境问题（即如何让发生性关系的双方使用安全

套），它们预先对主题进行了限定，考察的是“风险性行为”（或者风险背景下的“婚前性行

为”）与爱情的关系，而没能在更为一般的层次上探讨“性和爱情的关系”。就深度而言，另外

一些研究的确试图在较为一般的层次上把握“性和爱情的关系”，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它们

没有充分展开考察的主题，对于其中所隐含的意义也没有进行充分深入的挖掘。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兼顾广度和深度，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努力。首先，在起点上，笔者把

“性”和“爱情”作为未加限定的日常概念“完整地”呈现给受访者，让他们谈论自己的理解和

感受。其次，根据受访者的表述所提供的线索，笔者选定了几类行为实践，以此为基础来挖掘

“性”和“爱情”对日常生活主体而言所具有的深刻而丰富的意义。前者构成了笼统的背景和框

架，后者则代表着具体而又鲜活的人生体验。笔者相信，单独呈现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足够的，

只有两相参照，相互启发，我们才能深刻领悟“性”和“爱情”背后的意义世界。点面结合，纵

横兼顾，这是本研究的另一项价值所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乃是因为“性和爱情的关系”

是本研究的唯一主题，笔者做了充分的投入，对之进行了专门的考察。 

就本文的具体内容而言，广度方面的探索包括两个章节：第二章和第三章。 

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以实践为取向的，但这种实践的态度中也包括认知性的成分。在进行

任何行动之前，他们都必须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情境进行界定。就“性和爱情的关系”而言，

“‘性’是什么”和“爱情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最为一般性的情境认知因素。它们是第二

章着力剖析的内容。  

在这一章中，沿着许茨指出的方向，笔者揭示了人们在把握“性”和爱情的时候所依据的类

型。在听到“性”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聚焦在“性行为”之上。这说明，人们正是通

过“性行为”这种次级类型来把握“性”的。当然，在对“性行为”这个类型的理解上，受访者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各种各样的理解围绕着核心构成了一个“差序格局”。人们把握爱情的

方式则有些不同。由于“爱情”本身模糊不清、虚幻莫测，人们很难从正面对它进行直接的描

述，而只能从侧面切入，通过相关类型予以掌握。在这里，存在着两类相关类型：感觉/喜欢；亲

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感情。它们与爱情一起构成了一个时间的序列，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感情的

光谱。从文化影响上来看，前者代表了西方的浪漫爱情观，后者则联接着中国传统的夫妻恩爱观

念。 

在访谈的某个阶段，笔者向受访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认为性和爱情有关系吗？”几乎

所有的受访者给出的都是肯定的答案。在此基础上，笔者接着问道：“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呢？”第三章的分析就建立在受访者为此问题提供的直接回答之上。综合受访者所提供的各种答

案，我们能够总结出两种最基本的倾向。一种主张性和爱情不可分离，一种主张性和爱情可以分

离。在每一种倾向之下，笔者又总结出了多种不同的表达模式。 



综合第三章的分析，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对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来说，“性和

爱情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尽管它具有哲学化的意味，尽管为了回答它，人们需

要进行理论上的静观，但是，如同许茨所说，这种静观思维的全过程都是为了实践的意图和结果

而进行的。另外，仅仅局限于受访者所提供的直接回答，我们无法挖掘一些深层次的内涵。为

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些具体的实践：“婚前性行为”、“一夜情”和“找小姐”、“柏拉图式

的爱情”。 

对具体实践的考察构成了本文的第四章。它体现了在深度方面的探索。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赋予各种实践的意义，笔者发展出了一个理论框架，这是本研究的第三点价值。

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自然态度的“求生需要（或倾向）”、许茨提出的

“原始焦虑”以及吉登斯提出的“本体性安全”。在这个框架中，因为人类社会中不存在纯粹生

物性的东西，“求生”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生物本能，而是融汇了许茨所说的“自然态度”的意

味：因为你生活着，所以你要继续生活下去，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表明你不再有生活下去的必要。

在求生需要的基础上，人们都具有这种基本的经验：我知道我会死，而且我怕死。许茨建议把这

种基本经验称作“原始焦虑”。 

死亡意味着生命或生活的中断，而本体性安全则建立在生活的连续感和秩序感的基础上，因

而，其前提也就是生活中不存在严重的中断或断裂。日常生活中的焦虑和安全感问题必须对照由

原始焦虑和本体性安全所构成的背景才能够得到深入的理解。进一步来说，微观、具体层次的焦

虑可以解析为两种基本的情感：羞耻和恐惧。在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

重构了以往人们对焦虑、恐惧和羞耻的认识。焦虑目标的明晰化并非仅仅联系着恐惧，同样也联

系着羞耻，而且这里的“羞耻”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羞耻概念外，还包括

羞涩、尴尬、窘迫、耻辱、罪恶等情感。恐惧同人身威胁联系在一起，而羞耻则与社会联系方面

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两种威胁都昭示着死亡的可能性，因而都建立在原始焦虑的基础上。当恐惧

和羞耻感出现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就遭到了破坏，就会感到不安全，而这种不安全也只有参照

本体性安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根据这个框架，如果某些人不能接受“婚前性行为”、“一夜情”或者“找小姐”，那是因

为这些行为会让他们感到恐惧或者（/和）羞耻。而排除恐惧或者（/和）羞耻就构成了“制止行

动”的意义。如果有些人能够接受或者实际从事了这些行为，那么他们必定以某种形式排除了羞

耻和恐惧及其这两类情感所意味着的威胁。此时，行动的意义则在于满足性方面的需要或者追求

“性”所能带来的快乐。在许多人看来，后面这一点根本就是常识，一点也不新鲜。对此，笔者

不予否认。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常识都是历史性的。“性”和快乐之间“自然而然”的联

系只是相当晚近的一个成果。作为一个常识，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前面的总结没有涉及“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因为，在讨论“柏拉图式的爱情”时，笔者

设定的情境是“爱情婚姻”，即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性”被想象或者认

定为“安全的”，“恐惧”和“羞耻”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排除恐惧的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在不同的人之间差异不大。对恐惧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现

实世界中的危险，而是人们对这种危险的感知和判断。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即使现实世界中存在

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某人对此毫无觉察或者认为它无足轻重，那么他（或她）也不会感到恐惧。

相反，即使现实世界中没有危险存在，如果人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危险很大，那么也必定

会感到恐惧。因此，关键的环节在于认知。以“一夜情”或“找小姐”为例，如果说某些受访者



能够越过爱情的界限，与自己不爱的人发生性行为，那么他们必定“认为”这种行为的危险是比

较小的。 

排除羞耻则存在多种方式。以婚前性行为为例，受访者采取的方式有：强调爱情的亲情阶

段，这时的爱情逼近了婚姻；否定婚姻的价值，爱情和“性”之间得以直接联系起来；抬高爱情

的价值；贬低婚姻的价值，同时抬高“性”的价值。 

仔细观察之后，您会发现，能否排除羞耻主要是取决于“性”、爱情和婚姻三者之间的相对

重要关系。以婚前性行为为例，如果爱情的重要性超越了婚姻，那么它就可能取代婚姻成为发生

性行为的充分条件。如果婚姻依然被赋予第一位的重要性，那么爱情就无法超越婚姻，“性”就

只能“乖乖地”守在婚姻的范围之内。当然，在这里，笔者所举的例子都只是可能性之一，而且

笔者前面的总结也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而只是笔者在具体的访谈中观察到的一些可能性。 

不过，无论存在多少种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了“关系”，都必须从关系的角度得到

理解。在“关系”中，首要的是事物之间的“相对”价值，而不是任何一方的“绝对”地位。强

调“相对性”的另外一个必要性在于“情境”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情境中，事物之间的关系可能

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所谓的“绝对”地位或“绝对”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关

这方面的例子请具体察看第四章的中间三节内容。 

其实，恐惧或者排除恐惧的方式也可以从相对关系的角度进行理解。一方面，把一个事物刻

画成恐惧的来源有助于在一个关系中降低该事物的地位；反过来，斩断与恐惧的联系则有助于提

升事物的地位。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事物很重要，那么他们就会有意无意地忽视

该事物与恐惧之间的关联；反过来，如果认为一个事物地位很低，人们就会倾向于将该事物描绘

成恐惧的来源。就单个的主体而言是如此，就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 

说到社会层次，实际上指的就是羞耻和恐惧的社会建构。恐惧和羞耻或许是人人都有的情感

机制，但在究竟要“以何为惧”和“以何为耻”上，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

的个人之间都可能存在着鲜明的差异。当某种事物同羞耻和恐惧联系起来时，它的地位就下降

了。反之，当它逐渐拉开与恐惧和羞耻的距离，其地位就会不断上升，获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

独立性。就我们考察的关系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不过，笔者所强调的“关系”不只是“性”和“爱情”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个具有

世俗的实践兴趣的“问题”，我们至少还应该纳入“婚姻”这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看

到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画面，它构成了潘绥铭所说的“初级生活圈”的主体架构。 

潘绥铭之所以提出“初级生活圈”这个概念，乃是因为感到在研究性问题和解释当今中国的

性革命时，很难直接把“性”作为独立的与本体的实体单位、概念和讨论起点，而必须把它放到

各种关系中进行考察。如果说对“性”的认识尚且必须依赖于对各种关系的考察，那么“性和爱

情的关系”就更加无法脱离各种关系了。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作为‘性’的载体的）关系

之关系”，是“众多关系之中的关系”，或者，从某个极端的角度而言，“性和爱情的关系”这

种具体的关系本身就是众多其它关系的缩影，根本就不存在可以独立存在的“性和爱情的关

系”。既然没有独立的存在，当然也就无法进行独立的分析。所以，即使把“性和爱情的关系”

当作一个独立的主题单列出来，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顾及其它形式的关系，进行更

加全面的考察。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粗略地回顾了初级生活圈近来发生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得以实现

的话语机制，以揭示笔者的探讨发生于其中的历史情境。同样是出于这种考虑，将来的研究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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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借鉴阎云翔在探讨乡村私人生活变革时所采取的方式，对一个小型的社区进行深入全面的考

察，以揭示“性”、“爱情”、“婚姻”以及其他因素在现实中的复杂交织状况。不过，就此而

言，还需要指出一点。在更加私人性质的关系中，研究者同被研究者开诚布公地谈论性和爱情等

比较隐私的话题可能存在较大的困难，正是这种困难使得阎云翔对婚前性行为的探讨未能深入到

当事人主体的情感世界和意义世界，将来的研究必须有意识地寻找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在理论的层次上探讨了意义的社会建构与主体建构的关系，并反思

了本研究所可能具有的政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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